
关于《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 二次

修订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进一步推进旅游强县建设，适应新的旅游发展形势，由县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起草《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修订）》，现就相关起草情况说明如下。

一、起草背景

近年来，石城县聚焦高质量打造“两地三区”，大力实施“精致县城、特色景区、秀美乡村、集群产业”四位一体旅游强县战略，立足新发展阶段、贯彻新发展理念、构建新发展格局，以深化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，深入推进县域旅游高质量发展，旅游产业发展呈现稳步高效发展态势。先后荣膺“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”“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”“中国温泉之城”“江西省旅游强县”等荣誉称号。

为进一步推动旅游强县战略深入实施，持续推进全域旅游建设，不断适应新的旅游发展态势，提升文化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，带动相关产业融合跨越发展，根据《赣州市文旅产业发展扶持措施（试行）》（赣市府办字〔2023〕2号）《关于印发赣州市引客入赣奖励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赣市府办发〔2023〕8 号）文件精神，参照周边省、市、县政策，县文广新局在《关于印发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修订）的通知》（石旅领字〔2022〕6 号）文件基础上，再次进行修订。
二、主要考虑

（一）对标对表上级和旅游发达地区，加快政策落实到位。

根据国家、省、市有关文旅产业发展的相关部署要求和政策，适应旅游发展新常态，结合我县“十四五”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，制订了44条文旅扶持政策，涵盖金融、重点项目、品牌创建、重点业态、宣传营销、人才等方面，确保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和市级相关政策要求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优化政策条款，促进文旅产业更好更快发展。

《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修订）》为2022年8月出台的政策，经过一年来的兑现执行，尤其是新冠疫情转段后的旅游发展新态势、新常态，发现了一些问题和不足。本次修订是在原扶持政策基础上，参照赣州、龙南、瑞金、章贡、于都、赣县等周边县市的奖励扶持政策进行了修订，删除部分不符合现行政策的条款，增加了康养旅游、引客奖励、夜经济发展的扶持条款，更加适应新形势下的产业发展。

（三）优化执行细则，线上线下相互促进。

结合县内优化营商环境工作要求，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，优化执行细则，加快兑现时效，尤其是引客奖励实现了即申即享。对于可以实现线上办理的业务将逐步实现线上办理；不能线上办理兑现的政策，也配套出台了细则，对政策兑现要求进行了明确表述，让企业可以更加清晰明了的了解政策支持内容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本《石城县文旅产业扶持政策（修订）》包含六个方面共44条措施，每一条措施都明确了扶持要求和扶持方式。

一是大力支持文旅项目招商和建设。包括固定资产投资、用地、税收、项目建设等7条扶持措施。
二是鼓励文旅企业创品牌。包括景区、乡村旅游点、星级酒店、旅行社、旅游商品旗舰店等品牌创建以及“实诚文旅品质店”评选等共8条扶持措施。

三是鼓励引客入县，激发文旅市场活力。包括旅游团队、红培研学、旅游专列、自驾游、活动举办、广告宣传等方面共10条扶持措施。

四是推动重点业态发展。包括地方特色宴席、旅游交通、直通车、景观植物、特色旅游活动、实景演出、文艺精品节目、旅游商品开发、产业+旅游示范基地、文旅题材文学艺术作品、非遗传承开发、康养旅游、影视产业等方面共15条扶持措施。

五是助力文旅企业壮大。包括信贷扶持等方面共2条扶持措施。

六是推动人才要素集聚。包括非遗传承人、导游、新媒体等方面共3条扶持措施。

四、征求意见情况

根据相关文件要求，我单位将分别向公众和相关部门征求意见，收集完相关意见后再按程序印发。

专此说明。

石城县文化广电旅游局

2024年5月5日

